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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㆗區

昃臣道 8號
立法會大樓

立法會秘書處

助理法律顧問

林秉文先生

林先生：

《選舉委員會《選舉委員會《選舉委員會《選舉委員會（上訴）規例》（上訴）規例》（上訴）規例》（上訴）規例》（第（第（第（第 196號法律公告）號法律公告）號法律公告）號法律公告）

本月 12 日來函收悉。有關信㆗提出的幾個問題，現逐㆒答覆如
㆘。

整體觀察整體觀察整體觀察整體觀察

問題 1： 政府可否向小組委員會提供㆒份條文比較表，列明《立法會

（選舉委員會的成立）（㆖訴）規例》（第 542 章，附屬法例）
與本規例在條文㆖的不同之處，以及兩者不同的原因。

答覆 1： 有關列明兩項規例不同之處的比較表載於附件。

第第第第 6(1)(a)及及及及(2)(a)條條條條

問題 2： ㆖述條文規定，審裁官必須在第 5(3)及(4)條所提述的期間內作
出判定，以裁定其當選受質疑的㆟是否妥為選出（第 6(1)(a)
條），以及有關獲宣布委員應否登記為選舉委員等（第 6(1)(b)
條）。如果審裁官未能在有關時限內作出判決，會有什麼法律後

果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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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覆 2： 本條是仿照《立法會(選舉委員會的成立)(㆖訴)規例》(舊規例)

第 6 條而制定的，有關的㆖訴處理程序以往由該規例規定。為

審裁官作出判決的時間定㆘期限，是要確保選舉登記主任按指

示更新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時，能及時把審裁官的判決

納入登記冊內。此舉可使正式委員登記冊在行政長官選舉各項

程序展開前盡量加入最新資料。如果審裁官未能在指定時限內

作出判決，則選舉登記主任便不能在更新用於行政長官選舉的

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時加入他的判決。

然而，我們已就本規例所定的聆訊日期是否切實可行徵詢司法

機構的意見。司法機構與選舉事務處均會採取所需安排，以確

保㆖訴能盡快處理，讓審裁官可在指定時限內作出判決。

第第第第 10(2)條條條條

問題 3： 條文規定，在第 5(3)及(4)條所提述的期間內根據第 6 條作出的
判定，只可在第 5(3)及(4)條分別提述的期間內覆核。如果覆核
程序不能在有關的時限內完成，會有什麼法律後果？

答覆 3： 同樣，本條是仿照舊規例第 10 條而制定的。與答覆 2 相似，要
求審裁官在作出判決的指定時間內完成覆核，是要確保選舉委

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能在行政長官選舉前加入最新資料。倘若

覆核程序不能在指定時限內完成，選舉登記主任便不能在更新

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時納入覆核的結果。

司法機構與選舉事務處會採取必需的步驟，確保在法定時限內

迅速處理㆖訴個案。

第第第第 12條條條條

問題 4： 是否需要定明審裁官根據第 10 條對覆核所作的決定，不會令有
關㆟士在㆖述判定作出之前以選舉委員身分所作出的作為失

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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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覆 4： 本條是仿照舊規例第 12 條而制定的。我們過往在實施該項條文
時未有遇㆖任何問題，因此我們不認為有需要修改第 12條。

政制事務局局長

（何珮玲           代行）

2001年 10月 16日

副本送： 總選舉事務主任 (經辦㆟：杜式雄先生)
司法機構政務長 (經辦㆟：盧周翠珍女士)
律政司司長 (經辦㆟：許行嘉女士)
立法會秘書處 (經辦㆟：馬朱雪履女士)



附件附件附件附件

《選舉委員會《選舉委員會《選舉委員會《選舉委員會（㆖訴）規例》（㆖訴）規例》（㆖訴）規例》（㆖訴）規例》（第（第（第（第 196號法律公告）號法律公告）號法律公告）號法律公告）

條文比較表條文比較表條文比較表條文比較表

《選舉委員會（㆖訴）

規例》條文

（條次及標題）

《立法會（選舉委員會

的成立）（㆖訴）規例》

（第 542章，附屬法例）
的類似條文

（條次）

解說

1. 生效日期 - 《選舉委員會（㆖訴）規例》（“《規

例》”）將自 2001年 11月 16日起實施。
2. 釋義 1 《規例》所採納的新詞包括“助理選舉登

記主任”、“助理選舉主任”、“選舉登

記主任”、“身分證明文件”、“選舉主

任”、“小組補選”、“小組㆒般選舉”

及“書面申述”。大部分新詞的定義，均

是參照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（第 569章）
附表列出的定義。

3. 針對界別分組選舉

結果向審裁官㆖訴

2 大致相同，不同的是㆖訴須於選舉結果公

布後 7 日內向審裁官提出。《立法會（選
舉委員會的成立）（㆖訴）規例》（“舊規

例”）所定的限期為選舉結果公布後的

14 日。㆖訴期有必要縮短，以確保符合
《基本法》的要求：如行政長官缺位，必

須在六個月內產生新的行政長官。

4. 就選舉主任所宣布

為選舉委員的獲提

名㆟的登記而提出

的㆖訴

4 大致相同，不同的是㆖訴須於選舉委員會

正式委員登記冊發表後 7 日內向審裁官
提出，而非舊規例所定的 14 日。縮短㆖
訴期的原因與㆖文所述的相同。

5. 安排聆訊並就聆訊

事宜通知㆖訴㆟

5 大致相同，不同的是㆖訴個案進行聆訊的

最後日期，改為選舉結果公布後的第 20
㆝（如屬針對選舉結果的㆖訴），或選舉

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發表後的第 20 ㆝
（如屬針對獲提名㆟登記為選舉委員會

委員的㆖訴）。依照舊規例，審裁官必須

於舉行立法會換屆選舉前 14 日完成聆
訊。

同樣，縮短聆訊期是為了確保新的行政長

官可於行政長官缺位後六個月內選出。



2

《選舉委員會（㆖訴）

規例》條文

（條次及標題）

《立法會（選舉委員會

的成立）（㆖訴）規例》

（第 542章，附屬法例）
的類似條文

（條次）

解說

6. 審裁官作出的判

定
6 大致相同，不同的是：－

• 審裁官須作出判定的限期已經更

改，以配合《規例》第 5條的條文；
• 由於舊規例第 3 條 1（有關針對當

然委員的表決權附註的㆖訴）已被

刪除，所以要求審裁官就此類㆖訴

作出判定的條文也從《規例》㆗省

去。

7. 須將判定通知㆖

訴㆟及有關的其

他㆟

7 完全相同。

8. 須將判定通知選

舉登記主任
8 沒有重大分別。不過，為清晰起見，我

們在此清楚表明，只有當審裁官裁定其

當選受質疑的㆟不是妥為選出，或裁定

有關獲提名㆟不應登記為選舉委員會

委員，他才須指示選舉登記主任將其判

定納入正式委員登記冊。

9. 事宜的裁定及押

後的權力等
9 完全相同。

10. 覆核審裁官的判
定

10 完全相同。

11. 審裁官可要求選
舉登記主任及選

舉主任提供資料

11 完全相同。

12. 有關㆟士的作為
的有效性

12 完全相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舊規例的第 3條訂明，如果正式委員登記冊㆖某位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選擇在所屬功能界別或選舉
委員會㆗投票，但有關其選擇的顯示出現錯誤，這位當然委員可針對登記冊㆖其表決權附註的顯示，

提出㆖訴。由於只有在舉行 200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前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的㆟士，才可選擇在
功能界別選舉或選舉委員會選舉㆗投票，故此無須再就表決權附註的顯示提供㆖訴機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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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選舉委員會（㆖訴）

規例》條文

（條次及標題）

《立法會（選舉委員會

的成立）（㆖訴）規例》

（第 542章，附屬法例）
的類似條文

（條次）

解說

13. 審裁官在行使其
權力時須決定所

採用的表格、送達

傳票的適當㆟士

和送達方式

13 完全相同。

14. 附表：㆖訴通知書 14 大致相同，但作了必要的修改，使表格

適用於界別分組／小組補選。

政制事務局

2001年 10月

KF1284


